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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稅、出口稅法律 
根據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 

國會頒布進口稅、出口稅法律. 

第一章 

共同規定 

第一條. 調整範圍 

此法規定課稅標的、納稅人、計稅原則、計稅時間、稅率、反傾銷稅、反補貼稅、

進口、出口貨物的保護關稅；免稅、減稅及退稅。 

第二條. 課稅標的 

1.越南口岸、邊界進口出口貨物 

2.國內出口到非關稅區的貨物，非關稅區進口到國內市場的貨物 

3.間接進出口的貨物；企業實施其進口、出口或分銷權之進出口貨物 

4.進口稅、出口稅之課稅標的不包含下列各項： 

a)過境、轉口、中轉之貨物; 

b)人道援助之貨物; 

c)非關稅區域出口到國外之貨物；國外進口到非關稅區域並只在非關稅區域使用；

從非關稅區域轉到另外一個非關稅區域的貨物; 

d)用於退還財源稅給國家所出口之石油及天然氣 

5.政府詳細規定詞條 

第三條. 納稅人 

1.進口、出口貨物所有者 

2.受進口、出口委託單位 

3.個人出入境越南並攜帶進口、出口貨物或收或寄貨經過越南口岸、邊界 

4.受納稅人委託、或納稅人之擔保並應代替納稅人納稅者包含: 

a)納稅人委託繳納進口、出口稅的海關代理商; 

b)代替納稅人納稅的國際郵政、快遞服務企業; 



c)擔保代替納稅人納稅的信用組織或按照法律規定運行的其他組織; 

d)若為個人贈送的禮物、貨物受所有者委託的人；出入境人之前後寄件行李; 

đ)受委託代替企業納稅的企業分公司; 

e)按照法律規定代替納稅人納稅的其他人. 

5.邊界人民規定的免稅限額之收購、運輸貨物人員，但該貨物不用於生產、使用而

在國內市場銷售，外國商人有權按照法律規定在邊界市場進行經營。 

6.屬於不收稅、免稅進口、出口貨物的人但按照法律規定轉換成收稅對象。 

7.其他法律規定情況。 

第四條. 詞語解釋 

本法之用詞解釋定義如下: 

1.非關稅區為越南領土裡面、按照法律規定成立、具有硬體的欄杆與外界隔離、有

確定邊界、具有海關及相關機關對進口、出口貨物、工具、出入境人員的檢查、監

察；非關稅區與外面貨物買賣、交換關係為進口、出口關係。 

2.混合計稅方式為同時按照百分比例及絕對計稅方式同時計算。 

3.百分比計稅方式為進口、出口貨物稅金按照百分比例（%）計算方式。 

4.絕對計稅方式為按照進口、出口的一定單位計算稅金。 

5.反傾銷稅為進口貨物至越南而導致或可能給國內生產企業造成明顯損失或對國內

新創企業造成障礙之補充進口稅。 

6.反補貼稅為再出口國受補貼之貨物進口到越南，給國內生產企業造成明顯損失或

對國內新創企業造成障礙之補充進口稅。 

7.保護關稅為在貨物過度進口到越南，造成嚴重損失或給國內生產業帶來嚴重損失

或對國內新創企業造成障礙之補充進口稅。 

第二章 

稅基、計稅期間及稅率 

第五條. 進出口按百分比計稅方式之計稅根據、 

1.進口、出口稅金係按照每種產品在計稅期間之百分比例（%）之稅率。 

2.出口貨物稅率按照每種貨物在出口稅率表具體規定。 

出口到與越南有優惠的貿易進口稅協議之國家、國家組或區域的貨物則按照此協議

處理。 

3.對於進口貨物的稅率包含優惠稅率、特別優惠稅率及一般稅率， 按照下面內容採

用: 



a)優惠稅率適用於與越南具有最惠國關係之國家、國家組織、領土區域進口的貨物;
從非關稅區進口到國內市場能夠滿足與越南執行最惠國貿易關係的國家、國家組

織、區域規定之產地條件的貨物。 

b)特別優惠稅率適用於從與越南貿易關係具有特別優惠的進口稅率之國家、國家組

織、區域的進口貨物;從非關稅區進口到國內市場能夠滿足與越南執行特別最惠國

貿易關係的國家、國家組、區域規定之產地條件的貨物 

c)一般稅率適用於不屬於此款 a 點跟 b 點規定的進口貨物。一般稅率規定為相當貨

物的優惠稅率之 150%。若優惠稅率為 0%，政府首相根據此法第十條規定決定採

用一般稅率。 

第六條.針對使用絕對計稅方式、混合計稅方式計稅貨物之進口、出口計稅根據 

1.使用絕對計稅方式計稅之進口、出口貨物稅金將根據實際出口、進口貨物數量及

計稅時間的每個貨物單位規定之故定稅率計算。 

2.進口、出口貨物的混合計稅方式之稅金按照稅金比例的總金額及此法第五條第一

款、第六條第一款規定的絕對金額計算。 

第七條.採用關稅配額之進口貨物關稅 

1.關稅配額內之進口貨物採用此法第五條第三款及第六條規定的稅率、絕對稅金。 

2.關稅配額外之進口貨物採用此法第十一條第一款有權機關規定的稅率、絕對稅

金。 

第八條.計稅價值、計稅時間 

1.出口、進口計稅價值為海關法規定的海關價值。 

2.進口、出口計稅時間為登記報關單時間。 

對於不收稅、免稅或採用關稅配額之內的稅率及絕對稅金的進口、出口貨物但可以

變更不收稅、免稅、採用法律規定之關稅配額之內的絕對稅率、稅金之對象，計稅

時間為登記新報關單的時間。 

登記報關單時間按照海關法律規定執行。 

第九條. 納稅期限 

1.進口、出口貨物屬於納稅對象須安裝海關法在通關或解放貨物前繳納，除了此條

第二款規定之外。 

若信用組織擔保需繳納的稅金可以通關或解放貨物，但須按照稅務管理法繳納從通

關日期或解放貨物日期到納稅日期的遲緩繳納金額。擔保最多時間從報關單登記日

期為 30 天。 

若有信用組織擔保但超過擔保時間納稅人未繳納稅進及遲緩納稅金額，擔保組織有

責任代替納稅人足夠繳納稅金及遲緩納稅金額。 



2.納稅人採用海關法規定之優先制度最遲須在次月第十天對已通關、解放的報關單

進行納稅。超過此期限納稅人未納稅須按照規定足夠繳納債款稅金及遲緩繳納金

額。 

第十條. 稅率表、稅率頒布原則 

1.鼓勵進口優先國內未滿足于要求之原料、物料；重視發展高技術工工藝、原技術

工藝、節能、環保。 

2.符合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傾向以及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為成員的國際條約之進口、

出口承諾。 

3.為平穩市場及國家收入做出貢獻。 

4.簡單、公開、給納稅人提供便利條件及執行稅務行政手續改革。 

5.對同樣本質、構造、功能技術性能的貨物採用統一的稅率；進口稅率從成品到原

始材料下降；出口稅率從成品到材料增加。 

第十一條. 稅率表、稅率頒布審權 

1.政府根據此法第十條規定， 收稅貨物組出口稅率及此法附上之收稅貨物組之出口

稅率框，加入貿易組織之議定書所承諾的優惠稅表以及其他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為

成員的其他國際條約來頒布。 

a)出口稅率表；出口優惠稅率表; 

b)進口優惠稅率表；出進口特別優惠稅率表; 

c)貨物明細及絕對稅率、混合稅率、關稅配額外進口稅。 

2..在需要情況下，政府呈上國會常務委員會申請修改、補充此法頒布之每種收稅貨

物組及出口稅率框。 

3.反傾銷稅、反補貼稅、自衛稅採用審權按照此法第三章規定執行。 

第三章 

反傾銷稅、反補貼稅、自衛稅 

第十二條. 反傾銷稅 

1.採用反傾銷稅條件: 

a)進口及傾銷在越南之貨物及傾銷幅度要具體確定; 

b).貨物傾銷對國內生產業造成極大損失或阻礙國內生產業的生產。 

2.反傾銷稅採用原則: 

a)反傾銷稅只在需要、合理程度採用以防止或限制國內生產業的明顯損失; 

b)反傾銷採用在調查后按照法律規定之調查結論執行; 

c)反傾銷稅對進越南傾銷貨物採用; 



d)反傾銷稅的採用不可對國內經濟-社會利益造成損失. 

3.反傾銷稅採用時間從採用決定起效不可超過 5 年。若需要，反傾銷稅採用決定可

以延長。 

第十三條. 反補貼稅 

1. 反補貼稅採用條件: 

a)進口回位按照法律規定確定為有補貼; 

b)進口貨物為國內生產業造成明顯損失或阻礙國內生產業的發展。 

2.反補貼稅採用原則: 

a)反補貼稅只能在需要、合理程度採用以防止或限制國內生產業的明顯損失; 

b)反補貼稅的採用在調查后按照法律規定之調查結論執行; 

c)反補貼稅對進口越南受補貼的貨物採用; 

d)反補貼稅的採用不可對國內經濟-社會利益造成損失. 

3.反補貼稅採用時間從採用決定起效不可超過 5 年。若需要，反補貼稅採用決定可

以延長. 

第十四條. 自衛稅 

1. 自衛稅採用條件： 

a)進口貨物數量、重量、價值比相當貨物的數量、重量、價值或國內直接生產競爭

的貨物絕對突然增加; 

b)此款 a 點規定的進口貨物數量、重量、價值之增加造成相當生產業或國內直接競

爭生產業的明顯損失或阻礙國內生產業的形成。 

2.自衛稅採用原則: 

a)自衛稅在需要、合理程度採用以防止或限制國內生產業的明顯損失并提供便利條

件讓該生產業提高競爭能力; 

b)自衛稅的採用須根據調查后按照法律規定之調查結論執行，除了採用暫時自衛稅

之外; 

c)自衛稅在不歧視及附屬于貨物產地基礎上採用。 

3.自衛稅採用時間不超過 4 年，包含採用暫時自衛稅時間。自衛稅採用時間可延期

但不超過次 6 年，若仍對國內生產造成嚴重損失及具有具體證據證明該行業在調整

提高競爭能力。 

第十五條.反傾銷稅、反補貼稅、自衛稅採用 

1.反傾銷、反補貼、自衛稅的採用、變更、取消按照反傾銷、反補貼、自衛稅的法

律規定執行。 



2.根據屬於反傾銷、反補貼、自衛稅對象之收稅貨物的稅率、貨物數量、價值，海

關申報人有責任按照稅務管理規定申報及納稅。 

3.工商部決定反傾銷、反補貼、自衛稅的採用。 

4.財政部決定反傾銷、反補貼、自衛稅的申報、征收、繳納、退還。 

5.若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利益被侵犯或違反，根據國際條約，政府報告國會採用其

他符合的自衛稅採用措施。 

第四章 

免稅、減稅、退稅 

第十六條.免稅  

1.享有優惠條件之個人、組織進口、出口的貨物，免除于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為成

員的國際條約符合限額；出境、入境人員之免稅行李標準之貨物；進口在免稅店銷

售的貨物。 

2.外國組織、個人移轉、贈送個給越南個人、組織在限額內的財產、禮物。 

贈送、移轉禮物、財產的數量、價值超過免稅限額須針對超過部分納稅，除了收件

單位為國家確保活動經費、經有權機關允許接受或為了人道、慈善目的。 

3.邊界居民生產、使用在限額及貨物明細之內的邊界居民之交換、買賣的貨物。 

若購買、運輸限額之內貨物但不用於邊界居民的生產、使用以及外國商人在邊界市

場的進口、出口貨物須納稅 

4.免進口稅、出口稅的貨物按照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為成員的國際條約規定。 

5.貨物價值或納稅金額低於最少規定限額。 

6.進口加工產品出口之原料、物資、零件；完整產品進口以附上加工產品；加工出

口產品。 

從國內收出口稅的材料、物資生產加工出口產品，改國內構成出口產品的原料價值

不被免稅。 

出口加工貨物后可免稅進口，進口稅按照加工構成出口產品的原料價值部分計算。

對於出口加工產品后進口為財源、礦產、財源礦產總價值加上能量費用超過產品成

本的 51%以上之產品不被免稅 

7.進口之原料、物資、零件生產產品出口。 

8.非關稅區生產、加工、再制、安裝不使用國外進口之原料、零件進口到國內市場

之產品。 

9.在一定期限的暫進再出或暫出再進貨物包含: 

a)參加展覽、會議、介紹產品、體操、文化、藝術表演或其他事件的暫進再出暫出

再進貨物；暫進再出以測驗、研究發展產品的機器設備；暫進再出暫出再進服務一



定時間或給外國商人服務加工之機器設備工具除了各個人、組織被允許暫進再出進

行投資專案、施工建設、工程安裝、生產服務之機器設備、工具、運輸工具之外; 

b)暫進以更換修理國外海輪、飛機或暫出以更換修理越南在國外的海輪、飛機之機

器設備、零件；暫進再出供應給外國海輪在越南港口停留之貨物; 

c)暫進再出貨暫出再進以保養、修理、更換的貨物; 

d)暫進再出或暫出再進裝進口、出口貨物的循環工具; 

đ)在信用組織擔保或已提供相當暫進再出貨物進口稅的押金之暫進再出期限（包含

延期時間）的暫進再出經營貨物。 

10.不屬於貿易目的之貨物如：樣品、照片、影片、樣品更換模型；少量廣告產

品。 

11.按照投資法律規定享有投資優惠對象進口造固定資產之貨物，包含： 

a)機器設備：機器設備之未安裝細節、零件以同步安裝或使用;使用製造機器設備

的零件、細節、未安裝零件。 

b)專案直接生產之工藝生產線專用之運輸工具。 

c)國內未能生產之建設物資。 

此款規定的進口貨物免稅適用於新增投資專案及擴大投資專案。 

12.國內未能生產的 植物种子;牲畜品种;化肥，需要按照國家有權機關進口。 

13.屬於投資優惠行業或投資法律規定之經濟社會條件特別貧困區域的投資專案、

高技術工業企業、科學與工藝企業、高科學工藝組織所進口之國內未能生產的原

料、物資、零件從生產日起屬於免稅，期限為 5 年。 

此款規定的免稅進口不適用於礦產開採投資專案；財源、礦產價值加上能量費用超

過成本的 51%以上至產品生產專案；屬於特別銷售稅收稅對象之貨物、服務經驗

生產專案。 

14..優先研究之醫療裝配安裝、生產投資專案國內未能生產之進口原料、物資、零

件從生產開始享有 5 年期間免稅進口。 

15.服務石油和天然气活動的進口貨物包含: 

a)石油和天然气活動需要專用的機器設備、更換零件、運輸工具，包含暫進再出; 

b)機器設備同步安裝或使用的零件、細節、未安裝部件；石油和天然气活動需要的

造設備、機器或零件、細節、未安裝部件、設備零件之原料、物資; 

c)國內未能生產的石油和天然气需要物資。 

16.屬於法律規定優惠行業之免稅投資的造船專案、單位: 



a)進口貨物為造船單位的固定資產包含：機器設備；零件、細節、未安裝部件以同

步安裝或同步使用；造設備、零件、細節、未安裝零件之原料、物資;造船直接服

務工藝線之運輸工具；國內未能生產的建設物資。 

b)進口貨物為國內未能生產、為造船服務之機器設備、原料、物資、零件、半成品 

c)海輪出口 

17.金錢打印、浇铸活動使用的進口之機器設備、原料、物資、零件、部件、工

具。 

18.進口貨物為國內未能生產之通訊、數字、軟體之工藝產品生產活動的原料、物

資、零件 

19.環境保護進口、出口貨物包含: 

a)進口專用國內未能生產之設備、機器、工具、物資以手機、運輸、處理廢水、廢

棄物、廢氣、觀測與觀察分析環境、生產再造能量；處理環境污染、應付與處理環

境事故; 

b) 從再制、處理廢棄物生產之出口產品。 

20.直接服務教育、國內未能生產之進口專用貨物。 

21.進口貨物為國內未能生產之機器設備、工具、物資，科學研究、發展工藝、發

展工業培養、培養科學工藝企業、更新工業直接使用的資料、課本、報紙、雜誌 

22.為了直接服務安寧、國防專用的運輸工具而國內未能生產的專門進口貨物。 

23.為了確保安生社會、克服天災、慘禍、疫病及其他特別情況的後果之進口、出

口貨物。 

24.政府詳細規定此條。 

第十七條. 免稅手續 

1.此法第十六條第 11, 12, 13, 14, 15, 16 及 18 款規定，納稅人向海關機關通知預計

進口的免稅貨物。 

2.免稅手續按照稅務管理的法律規定進行。 

第十八條.減稅 

1.在海關機關監察過程的進口、出口貨物若損壞、丟失由有權機關鑒定證明將被免

稅。 

免稅比例相當於貨物實際損失。若進口、出口貨物完全損壞、丟失將不要納稅。 

2.減稅手續按照稅務管理法律規定進行。 

第十九條.退稅 

1. 各種退稅情況: 



a)納稅人已繳納進口、出口稅但沒有貨物進口、出口或進口、出口的數量少於已納

稅的數量、; 

b)納稅人已繳納出口稅但出口貨物要再進口將被退出口稅并不要繳納進口稅; 

c)納稅人已繳納進口稅但進口貨物要再出口將被退進口稅并不要繳納出口稅; 

d)納稅人已針對進口生產經營貨物進行納稅但已投入生產并出口產品; 

đ)納稅人對個人、組織被允許暫進再出，除了租用以執行各投資專案、施工工程、

安裝工程、服務生產、再出到國外或出到非關稅區的機器設備、工具、運輸工具進

行納稅。 

退稅之進口稅金按照使用時間、留在越南時間剩下的使用價值之基礎進行退還。若

貨物使用價值失效，所繳納的進口稅不被退還。 

針對低於政府規定的最少金額不退稅 

2.此條第一款 a,b,c 點規定未經過加工、處理、使用的貨物可以退稅。 

3.退稅手續按照稅務管理法律規定執行。 

第五章 

執行條款 

第二十條. 執行效力 

1.此法從 2016 年 9 月 1 日生效。 

2. 45/2005/QH11 的進口、出口稅法從此法生效時止效 

第二十一條. 轉接條款 

1.在享受稅率優惠之專案、進口稅優惠比此法規定更高繼續享受到專案優惠時限；

若出口稅、進口稅優惠比例比此法更低或未享有優惠將按照專案剩下時間享有此法

的優惠稅率。 

2.此法生效前的進口生產產品出口但未出口之材料、物資、零件；經營暫進再出但

未屬於已向海關機關登記的再出報關單、未納稅將按照此法規定執行。 

第二十二條. 細節規定 

政府詳細規定法律裡面的各細節條款。 

  

此法于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國會 2016 年 4 月 6 日第十一次十三屆會議通過。 

  
  國會主席 

 
 
 



 
阮氏金銀 

  
  


